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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一、申报须知
（一）适用范围：依照《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合伙企业，申请分支机构设立登记适用本指引。
（二）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应当依法登记事项：名称、类型、经营范围、经营场所、负责人姓名。
（三）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应当依法备案事项：登记联络员。
（四）设立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的申请机关：合伙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企业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其隶属合伙企业承担。
（五）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免于提交隶属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
（六）提交材料要求：
1.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应当提交原件，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可以用复印件代替，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2.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外文的，应对其内容进行准确的中文翻译，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书，并注明“翻译准确”字样。翻译单位应在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或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翻译人为自然人的，应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复印件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七）签署规范：关于材料签署，明确要求签署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应当由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组织）的公章；未明确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名，法人（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法人（组织）的公章。
（八）实名登记要求：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实名登记确认。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还应当提交《实名登记确认表》。
二、申报材料目录
（一）《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二）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三）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职信息、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四）隶属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六）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企业分支机构必须报经批准的，或企业分支机构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三、填报要点
（一）《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含表1《分支机构基本信息》、表2《隶属经营主体（单位）信息》、表3《分支机构设立信息》、表4《分支机构变更信息》、表5《分支机构注销登记信息》、表6《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信息》及表6（附）《登记注册代理人信息》、表7《隶属经营主体（单位）法定代表人基本信息》及表7（附）《隶属经营主体（单位）法定代表人详细信息》、表8《分支机构负责人基本信息》表8（附）《分支机构负责人详细信息》、表9《分支机构负责人基本信息》及表9（附）《登记联络员和财务负责人详细信息》、表10《申请人合法性承诺》。
填报要点：
1.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需填写表1至表3、表6至表10。
2.应填写需依法登记、备案的事项，其中，名称详见“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指引”；经营范围详见“经营主体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指引”。
3.表6“人员签名”处，由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签字。
4.表10“申请人签名”处，隶属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名或加盖公章。
（二）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填报要点：
详见“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指引”。
（三）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职信息、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填报要点：
1.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职信息：填写《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表8及表8（附），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职信息由分支机构隶属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在《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中确认。
2.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四）隶属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填报要点：
需提交隶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填报要点：
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提交指引”。
（六）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企业分支机构必须报经批准的，或企业分支机构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填报要点：
1.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市场主体申请登记、备案事项前需要审批的，在办理登记、备案时，应当在有效期内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未规定有效期限，自批准之日起超过90日的，申请人应当报审批机关确认其效力或者另行报批。（前置审批事项详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
2.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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